
江西服装学院科研处文件

江服科发〔2021〕34 号

关于申报 202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后期资助项目的通知

各教学、学术单位：

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1 年度教育部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教社科司函〔2021〕

125 号）精神及要求，202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

目（以下简称“后期资助项目”）开始申报，现将我校申报事项通知

如下：

一、项目类别和资助额度

按照《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实施办法（试行）》

（教社科〔2006〕4 号）规定，后期资助项目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高校教师厚积薄发，加强基础研究，勇

于理论创新，推出精品力作。

2021 年度后期资助项目分为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类：（1）重

大项目主要资助对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

标志性成果，每项资助额度为 20万元；（2）一般项目主要资助指具

有显著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每项资助额度为 10万元。

二、资助范围和申报条件



（一）资助范围：

1.对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基础性研究，具有原创性的理

论研究；

2.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文献研究、译著和工具书，不

含论文及论文集、教材、研究报告、软件等；

3.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以非纸质方式呈现的研究成果。

（二）申报对象和条件：

1.申请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独立开展及组织科研

工作能力，且作为项目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每个申请

者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2.申报项目已完成研究任务 70%以上，申报时须提供已完成的书

稿电子版（或其他非纸质成果）。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本次后期资助项目：

1.在研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含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基地重大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一般项目）的负责人；

2.得到过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基金项目研究经费资助或任何

出版资助的成果；

3.以内容相同或相近成果申请了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以及 2021 年度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

4.申报成果为近 5 年（2016 年 7 月 1日以后）答辩通过的博士

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

5.申报成果为已出版著作的修订本，或与已出版著作重复 10%以

上；



6.申报成果存在知识产权纠纷。

三、申报办法和申报要求

（一）本次项目采取网络平台在线申报。教育部社科司主页

（www.moe.gov.cn/s78/A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

——申报系统”（简称“申报系统”）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络平台，

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以该系统为准。

（二）自 2021 年 8月 16 日起受理项目网上申报。请按申报系统

提示说明及填表要求用计算机填报。

1.在线填写申报项目的“基本信息”和“相关成果”；下载“申

报成果介绍”模板，填写后以附件形式上传到申报系统；

2.以附件形式上传 PDF 版本申报成果及相关证明材料（文件大小

不超过 30M）；

3.提交材料：在线打印的《申请书》（签字并加盖公章）及申报

成果材料各 1 份。

4.本次项目网络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28 日，逾期不予受

理。

附件：202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申报常见问题答疑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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